
2021年“三位一体”综合评价招生
资格审核和书面评审实施细则

学院“三位一体”综合评价招生工作资格审查组对考生报名材

料进行资格审核。资格审核以审查考生高中阶段学业水平测试成

绩为主，以个人陈述、高中阶段综合表现为辅的原则进行。考生

报名材料出现以下列举情况视为报名无效，不予通过资格审核：

1.不符合报考条件视为报名无效；

2.必须上传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“三位一体”综合评

价招生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），误传其他高校的《报名

表》视为报名无效；

3.《报名表》学考科目等第填写错误或其他个人信息严重不符视

为报名无效；

4.《报名表》需加盖学校（或教务处）公章，需考生本人签名确

认，未盖章或未签名视为报名无效；

5.个人陈述需要本人手写，在保证高辨识度的前提下，可合并拍

照或拼图上传，不是手写、字数严重不达标（1000字）或个人

陈述目标院校非我院视为报名无效；

6.身份证需上传正反面，缺页少页视为报名无效；

7.上传的材料需辨识度高，无法辨认的材料视为无效。

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，根据书面评审成绩（书面评审成绩为

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折算成绩，成绩折算标准：A等计 10分，B

等计 5分，C等计 2分，D等不计分）从高到低，按招生计划总

数 1:5的比例确定进入综合素质测试的考生名单（同分带入）。

如通过资格审核人数不足招生计划总数的 5倍则全部考生入围

综合素质测试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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